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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烟标实施后的疏散走道排烟设计探讨

蒋安德*

湖南中大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421001

摘� 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年来的民用建筑规模也日益变大，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住房城乡建设

部发布《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编号为GB 51251-2017（以下简称《烟标》）。结合本人在实际工作中所接

触的案例，对疏散走道的排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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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疏散走道功能及通用要求

走道为建筑物内的水平交通空间，按形式可分为内走道、外走道、疏散走道等。走道长度不等同于疏散距离，疏

散距离为房间开向疏散走道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走道长度则为走道最远两点间的步行距离[1]。

当走道需要设置排烟设施时，在旧《建规》《高规》下可以采用走廊侧墙排烟，根据走道长度可设置相应的排烟

系统，以满足排烟口距最远点不超过30 m的要求。

新《烟标》下，需要采用水平支管进行排烟，对于较长走道会导致排烟管道布置困难。因此，当走道较长时，应

划分为不同的防烟分区，以满足《烟标》对于排烟距离的限制要求[2]。

二、疏散走道的排烟设置要求、疏散走道防烟分区划分、排烟口设置要求、排烟量计算等规范

（一）是否设置排烟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以下称《建规》）8.5节相应条款：民用建筑中的“建筑

内长度大于20 m的疏散走道”“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100 m2且经常有人停留的地上房间”和“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地上建筑内的无窗房间中，当某房间建筑面积大于50 m2，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应设置排烟设施。

（二）走道防烟分区划分

依据《烟标》4.2.4条的“注: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中的走道宽度不大于2.5 m时，其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

60 m。”

（三）排烟口设置要求

详见《烟标》4.4.12条及4.4.13。

（四）排烟量计算

依据《烟标》4.6.3条第3、4款。

此两款对走道的排烟设计总结为：当设置机械排烟时，其机械排烟量均不应小于13000 m³/h；设置自然排烟时，

第3款要求“在走道两端（两侧）均设置面积不小于2 m2的自然排烟窗（口），且两侧自然排烟窗（口）的距离不应小

于走道长度的2/3”；第4款要求“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走道、回廊建筑面积2%的自然排烟窗(口)”[3]。

三、走道排烟分析（净高�≤�6�m）

六种情况及排烟设计分述如下，其中，前四种为疏散走道和房间均有外窗；后两种为地下或无外窗的地上疏散走

道。

（一）地上建筑内的疏散走道两侧房间的建筑面积均不大于100 m2，且均有外窗，但外窗可开启面积不满足自然

排烟要求，即储烟仓内有效开口面积不满足该房间建筑面积的2%的要求[4]。

1. 排烟设计

执行《烟标》第4.6.3条第3款，即仅需在走道设置排烟，机械排烟量按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3000 m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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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走道两端（两侧）均设置面积不小于2 m2的自然排烟窗（口），且两侧自然排烟窗（口）的距离不应小于走道长

度的2/3。

2. 分析说明

房间面积不超过100 m2时，属于《建规》中不需设置排烟设施的场所，但因房间的排烟能力相对不足，走道在排

烟设计时，要考虑房间烟气的余量。因此，疏散走道的排烟设计应执行《烟标》第4.6.3条第3款，其排烟要求相应提

高[5]。

3. 应用举例

部分采用幕墙的建筑，幕墙有效开口面积不满足要求时。

4. 在实际排烟设计的注意事项

（1）走道两端，为走廊的两个端头，其2 m2的自然排烟窗，要满足净高1/2以上、有效开启面积要求。

（2）走道两侧，可以理解为走道长度方向上、相对的两侧，或一个在端头、另一个在长度方向，其间距不应小

于走道长度的2/3。

（二）与第一种相比，其两侧房间的建筑面积全部或部分大于100 m2，且均有外窗，所有房间外窗可开启面积均

满足自然排烟要求或已设机械排烟。

1. 排烟设计

执行《烟标》第4.6.3条第4款，即房间、走道分别设置排烟设施，走道机械排烟量按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

13000 m³/h；或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走道面积2%的自然排烟窗。此时，走道两侧房间的储烟仓内有效开口面积应不小

于该房间建筑面积的2%的要求[6]。

2. 分析说明

房间、走道分别设置排烟设施，减轻了走道排烟负担，对走道排烟的要求有所降低，不必要求走道两端设置外

窗，大大降低了走道可开启外窗面积的要求。

3. 应用举例

办公、客房、宿舍、教学楼等均有可能。

4. 注意

校核建筑面积大于100 m2的房间的有效自然排烟窗面积。

（三）与第二种相比，其两侧房间的建筑面积全部小于100 m2，且均有外窗，所有房间外窗开窗面积均满足自然

排烟要求。

1. 排烟设计

执行《烟标》第4.6.3条第4款，即走道设置排烟设施、房间不需要排烟设施，但房间外窗开窗面积均满足自然排

烟要求。走道机械排烟量按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3000 m³/h；或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走道建筑面积2%的自然

排烟窗。

2. 分析说明

此做法存有异议，因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大于100 m2，属于《建规》中不需设置排烟设施的场所，根据4.6.3第3、4

款字面意思，似乎此时应执行第3款，但事实上，与第二种相比，周围房间的建筑面积减少，且有各自独立的排烟通

道，其火灾危险程度明显降低，执行第3款明显不合理，因此可按《烟标》第4.6.3条第4款进行走道的排烟设计。

3. 应用举例

医院、办公、客房、宿舍、教学楼等大多数情况。

4. 注意

（1）校核所有房间的有效自然排烟窗的面积。

（2）当走道长度超过60 m（宽度�≤�2.5�m）或24 m（宽度 ＞ 2.5 m）时，应采用挡烟垂壁将走道划分防烟分区，

仍然视为满足第4款做法。当采用自然排烟时，需注意自然排烟窗需满足距最远点应不大于30 m、储烟仓内的有效开

启面积应不小于走道面积的2%的要求，否则应采用机械排烟[7]。

（四）与第二种相比，其两侧房间的建筑面积全部或部分大于100 m2，且大于100 m2的房间不满足自然排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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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 排烟设计

执行《烟标》第4.6.3条第4款，即房间、走道分别设置排烟设施，走道机械排烟量按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

13000 m³/h，或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走道面积2%的自然排烟窗；建筑面积大于100 m2的房间设置机械排烟，排烟量按

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5000 m³/h。

当走道与房间共用排烟系统时，计算排烟量按规范取值应不小于28000 m³/h（走道排烟量取值不小于13000 m³/h，

房间排烟量取值不小15000 m³/h），排烟风机取1.2的安全系数，设计排烟量应不小于28000×1.2 ＝ 33600 m³/h。

2. 分析说明

房间、走道分属不同防烟分区，且排烟通道各自独立，故需分别计算各自的排烟量，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时，

系统排烟量按同一防火分区中任意两个相邻防烟分区的排烟量之和的最大值计算[8]。

（五）地下或地上疏散走道两侧为无外窗房间，当总建筑面积大于200 m2，但所有房间的建筑面积均不大于50 

m2。

1. 排烟设计

执行《烟标》第4.6.3条第3款。此种情况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排烟设计方案：

排烟设计一：走道排烟量按规范取13000 m³/h。

排烟设计二：按走道面积及与走道相连的最大房间面积之和，乘以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3000 m³/h。

排烟设计三：按需要排烟的所有房间及走道面积之和，乘以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3000 m³/h。

2. 分析说明

设计一与设计二的是一样的。当排烟量取值为13000 m³/h时，负担的防烟分区面积为13000/60 ＝ 216.7 m2；如房

间最大面积为50 m2，则走道最大面积216.7-50 ＝ 166.7 m2，走道宽度一般为不大于2.5 m（按2.5米的宽度计算），走

道的计算长度为166.7/2.5 ＝ 66.7 m；而不大于2.5 m宽度的走道的防烟分区的长边尺寸规范要求不能超过60 m；因此，

实际的计算排烟量不会超过13000 m³/h。所以，13000 m³/h的排烟量符合规范要求。

设计二是把走道及与走道相连且面积最大的房间，作为一个防烟分区来设计的。

设计三是把走道及走道周围所有的房间，作为一个防烟分区来设计，排烟量的数值在计算时，可能会大于13000 

m³/h，是一种偏安全的做法。

具体采用哪种设计方案，可提前跟当地图审、消防审查机构沟通。

3. 应用举例

住宅储藏室、医院、办公等内区房间。

（六）地下或地上走道两侧为无外窗房间，其总建筑面积大于200 m2，且有大于50 m2的房间。

1. 排烟设计

执行《烟标》第4.6.3条第4款。

2. 具体方案

建筑面积大于50 m2的房间单独划分为防烟分区，排烟量按规范取值不小于15000 m³/h。

走道的排烟设计参考上述第五种；当走道与房间共用排烟系统时，参考上述第四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建筑内的疏散走道需要设置排烟设施时，分为以下两种状况：一种是当疏散走道与其周围房间（不

论面积大小）的排烟通道完全独立、互不影响时，走道的排烟负担较轻，应执行《烟标》4.6.3第4款。具体做法为采

用机械排烟时，走道的机械排烟量可按60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3000 m³/h，排烟风机取1.2的安全系数，设计排烟

量为13000×1.2 ＝ 15600 m³/h；采用自然排烟时，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走道建筑面积2%的自然排烟窗（口）。

另一种是当疏散走道周围任一房间的烟气需要通过走道排除，加重了走道的排烟负担，此时应执行《烟标》4.6.3

第3款；具体做法为：采用机械排烟时，走道的机械排烟量可按60 m³/（h·m2）计算且不小于13000 m³/h，排烟风机取

1.2的安全系数，设计排烟量为13000×1.2 ＝ 15600 m³/h；采用自然排烟时，在走道两端（两侧）均设置面积不小于2 

m2的自然排烟窗（口），且两侧自然排烟窗（口）的距离不应小于走道长度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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